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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翠微店 B 座房屋租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为保障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门店翠微店 B

座的长期可持续经营及规划发展，降低门店运营成本，近期公司与该物业两个产

权方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以下简称“玉渊潭农工商”）及其授权

方北京中意鹏奥御瑞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名 “北京中意鹏奥酒店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均简称“中意鹏奥”）、北京金嘉年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嘉年”）就变更租赁标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地下一层至地

上五层商业用房）的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等合作条件进行了友好协商，拟将分别

与玉渊潭农工商、中意鹏奥、金嘉年签订提前终止原租赁合同的《解除协议》，

并分别与中意鹏奥、金嘉年签订《房屋使用协议》、《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

租赁期限分别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32 年 12 月 31 日止、2022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33 年 3 月 14 日止。 

（一）公司与玉渊潭农工商（中意鹏奥）的租赁变更 

公司与玉渊潭农工商分别于 2008 年 7 月 22 日、2008 年 12 月 10 日、2008

年 12 月 29 日、2010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一）》、

《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并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与玉渊潭农工商下

属四级全资子公司中意鹏奥签订《房屋使用协议》，租赁其所拥有的北京市海淀

区复兴路 29 号地上一至五层、地下一层共计建筑面积 30,250.14 ㎡的房产及其附

属设备设施，租赁用途为商业经营，租赁期限分别自 2008 年 9 月 30 日起、2010

年 2 月 10 日起、2016 年 5 月 16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29 日止，合同总金额共计

118,137.27 万元（含物业费）。 



为保障门店的长期持续经营和未来规划发展，降低租金成本，公司与玉渊潭

农工商及中意鹏奥就下调租金标准、延长租赁期限等合作条件进行了友好协商，

拟将与玉渊潭农工商及中意鹏奥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之解除协议》和《<

房屋使用协议>之解除协议》，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解除原合同。中意鹏奥根据

玉渊潭农工商的授权将与公司按照新的合作条件签订《房屋使用协议》，租赁标

的、租赁用途与租金支付方式不变，租赁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32 年

12 月 31 日止，合同总金额共计 68,221.40 万元（含物业费），首年租金标准为

5.8 元/㎡/日（含物业费），年费用为 6,403.95 万元。 

（二）公司与金嘉年的租赁变更 

公司与金嘉年于 2008 年 7 月 22 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地下面积及车位部分）》，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签订了

《补充协议》，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签订了《关于增加 200 平方米补充协议》，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地下面积及车位部分）之补充确认协议》，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签订了《复兴路 29 号地下一层部分面积续租协议书》，租赁其所拥有的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地上一至五层、地下一层共计建筑面积 8,601 ㎡的房

产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租赁用途为商业经营，租赁期限自 2008 年 12 月 15 日起

至 2024 年 9 月 14 日止，合同总金额共计 40,310.40 万元（不含物业费）。 

为保障门店的长期持续经营和未来规划发展，降低租金成本，公司与金嘉年

就下调租金标准、延长租赁期限等合作条件进行了友好协商，拟将与金嘉年签署

《<房屋租赁合同>之解除协议》，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解除原合同。金嘉年将与

公司按照新的合作条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标的、租赁用途与租金支付

方式不变，租赁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33 年 3 月 14 日止，合同总金额

共计 19,933.67 万元（含物业费），其中，租金 19,238.05 万元，物业费 695.62

万元。首年租金标准为 6.0 元/㎡/日（含物业费），年费用为 1,883.62 万元。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关于翠微店 B 座房屋租赁变更的议案》，同意上述租赁事项，授权董事

长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合同、协议等具体事宜。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与中意鹏奥、金嘉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房产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租赁标的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现名北京机电产品交易市场裙

楼部分地上一至五层、地下一层共六层的房屋、场地及附属的设备设施，房屋用

途为商业，建筑面积合计 38,851.14 ㎡。其中：产权人玉渊潭农工商持有房屋产

权建筑面积 30,250.14 ㎡，产权人金嘉年持有房屋产权 8,601 ㎡。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产权方/出租方：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北京中意鹏奥御瑞酒

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意鹏奥为玉渊潭农工商的四级全资子公司，经玉渊潭农工商授权与公司签

署《房屋使用协议》。 

（1）产权方：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杨琪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 

经营范围：销售针纺织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土产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化工轻工材

料、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种植果树、苗

木；出租房屋；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出租方：北京中意鹏奥御瑞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中意鹏奥御瑞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史昆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

办公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产权方/出租方：北京金嘉年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金嘉年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关成仁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冻融实验机；机械技术工程咨询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将与中意鹏奥按照新的合作条件签订《房屋使用协议》，主要

条款如下： 

1、租赁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3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免租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免租期内公

司须向中意鹏奥支付物业费，物业费为 0.4 元/建筑平方米/天。 

2、租金及支付：房屋使用费（含物业费）起算日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第一年至第三年费用为单价 5.8 元/建筑平方米/天，年总费用为 64,039,546.38

元。第四年起每满三年递增 5%，第十年在第九年基础上递增 5%。 



房屋使用费（含物业费）按季度上付款结算方式预付，公司应于每个计费季

度开始之前十个工作日向中意鹏奥支付相关费用。 

（二）公司拟将与金嘉年按照新的合作条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主要条

款如下： 

1、租赁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33 年 3 月 14 日止。 

免租期限：6 个月（分别为 2025 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4 日； 202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9 年 1 月 14 日；2033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14 日，共 6 个月），在

此期间公司向金嘉年正常支付物业费。 

2、租金及支付：  

第一年至第三年（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4 日）租金为单价

5.8 元/建筑平方米/天，三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54,674,836.80 元。第四年起每满

三年递增 5%，第十年租金同第九年租金一致，不再递增。 

租金需按 3 个月为一个周期采用上付款方式支付。必须于每个计租周期开始

前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金嘉年预付下个周期的相关费用。 

物业管理费用标准为 0.2 元/平方米/天，每满三年递增 5%，第十年物业费

同第九年一致不再递增。收费采用上付款方式，每 3 个月一付，必须于每个计租

周期开始前十五个工作日内预付下个周期的物业费用。 

上述相关协议、合同，待各方履行完毕相关程序后即可签署，目前各方正在

抓紧落实最后环节。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翠微店由 A 座和 B 座构成，A 座为自有物业，B 座为租赁物业，

是经过多年市场培育、市场认知度高、业绩贡献大的成熟门店，按照北京市对于

公主坟商圈改造规划部署，翠微店 A 座于 2021 年完成了转型调整，并规划研究

B 座的调整。鉴于 B 座将于 2024 年租赁到期及租金较高的情形，公司与相关方

就租期变更、租金调整等事宜协商一致。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保障翠微店的市场地

位、持续稳定经营和长期规划发展，降低租金支出提高经营效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新签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与原租赁合同剩余租赁期的租金水平相比有

较大下降。新合同 2022 年支付的租金及物业费合计为约 8,400 万元，预计将减



少租金及物业费支出合计约 4,300 万元，2023 年支付的租金及物业费合计约为

8,288 万元，预计将减少租金及物业费支出合计约 4,850 万元。 

鉴于本次新签租赁合同实质是属于对原租赁合同的变更重新签订，结合新租

赁准则的会计处理方法，变更后的使用权资产和未确认融资费用重新计量，导致

变更后的折旧和财务费用较高。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与变更之前相比，

对 2022 年当期财务报表利润影响金额为约-500 万元。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

据，最终将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报备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